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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短期補習班管理自治條例

      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二十九日

九十投府法規字第九○○五四九四七號令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府法規字第○九一○一三一五三五○號令發布修正第二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六條、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並刪除第四十五條及第四十九條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府行法字第○九三○一二二○八三○號令公布修正第二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二十條、並刪除第六條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府行法字第○九六○○八五三七五○號令公布修正第二條、第十八條、第四十八條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自治條例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九條第四款規定制定之。

第  二  條  短期補習班(以下簡稱補習班)係指以充實國民生活知識、提高教育程度、傳授實用技藝，培養健全國民，促進社會進步為目的，對外公開招生、收費、授課、學生人數五人以上，並有固定班址之短期教育機構。
現職軍公教人員及在學學生均不得申請設立補習班。

補習班不得招收未滿七歲之兒童並從事任何形式之托育活動。

政府機關辦理或經政府機關依其他法規核准辦理之活動課程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二章   設立程序

第  三  條   補習班設立人有二人以上者，為共同設立人，應推舉一人為代表人。
第  四  條   共同設立人得辦理變更，每次變更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一。但共同設立人為二人時不受此限。並得推舉一人為新代表人，每年以一次為限。
設立人只有一人或二人時，不得同時辦理設立人增加及退出。
第  五  條   補習班名稱應標明所設立之類別或科目，以資識別，並不得以國名、省、縣、鄉(鎮、市)名及地名為班名。學校、機關、團體附設者，應冠以主體名稱。
補習班不得使用相同名稱。但同一設立人或經商標授權使用者不在此限。
商標經授權使用者，得與班名併列，如屬連鎖加盟之補習班，其懸掛之招牌應清楚標明核准立案之班名及連鎖加盟之字樣。
第  六  條   刪除。
第  七  條   補習班之設立，應由設立人檢具下列表件，向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申請立案： 

一、立案申請書。

二、擬聘教職員履歷表（應檢具學經歷及身分證明影印本）。

3、 設班基金存款證明文件。

四、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如係租賃契約書，其租期須在二年以上且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如係使用借貸契約書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

五、財產目錄（包括課桌椅、圖書、儀器、安全設備及其他教學用品）。

六、班址及班舍位置略圖。

七、教學科目、課程進度表、每週教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八、設立人及班主任學經歷、身分證明文件；如為技藝補習班，應另檢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九、組織規程及學則。

十、建築物可供作補習班使用之執照（或變更使用執照）、班舍平面圖（應標明教室面積，並標示辦公室與逃生、消防安全及衛生等設備）、建築平面圖、消防設備圖說。

前項第三款基金數額，技藝類科為新台幣二十萬元；文理類科為新台幣四十萬元；二類科合併設立者為新台幣六十萬元。

前項基金應以補習班名義專戶存儲金融機構，非經本府核准不得動用，核准動用，應予補足。

第  八  條  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如有下列變動事項，應檢具有關文件，報請本府核准：

一、設立人代表（共同設立人）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新任設立人代表（新任設立人）學經歷、身分證明文件

（三）原立案證書及新任設立代表人照片二張。

（四）原設立人代表（原設立人）及新設立人代表（新設立人）名冊。

（五）原設立人代表（原設立人）同意書。

二、班主任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新聘班主任學經歷及身分證明文件。

（三）技藝補習班班主任另檢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三、班舍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新班舍位置略圖。

（三）新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如係租賃契約書，其租期須在二年以上且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如係使用借貸契約書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

（四）新班舍建築物可供作補習班使用執照影本及班舍平面圖（應標明教室面積，並標示辦公室及安全衛生等設備）。

（五）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如所附執照已為補習班使用執照者免附）、建築平面圖、消防設備圖說。

（六）財產目錄表。

（七）原立案證書及設立代表人照片二張。

四、班名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原補習班變更班名切結書。

（三）原立案證書及設立代表人照片二張。

五、班數及類科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班舍平面圖及位置略圖。

（三）新增班舍使用權證明文件，如係租賃契約書，其租期須在二年以上且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如係使用借貸契約書應依公證法辦理公證。

（四）新增班舍建築物可供作補習班使用執照。

（五）班主任之學經歷證明文件，技藝補習班班主任另檢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六）教師履歷表：檢具學歷證件及身分證影本，技藝類科應併附有關之技能證明文件。

（七）教學科目、課程進度表、每週教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八）基金存款證明。

（九）原立案證書及設立代表人照片二張。

六、修業期限及課程之變更：

（一）變更申請書。

（二）教學科目、課程進度表、每週教學時數及教材大綱。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由設立人為之，第五款、第六款由班主任為之。
第  九  條   補習班經核准立案後，由本府發給立案證書，立案證書每隔三年應向本府辦理查驗，並應懸掛於該班辦公室明顯之處所。
申請補（換）發前項立案證書，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變更申請書。

二、原立案證書及設立代表人（設立人）照片二張，原立案證書遺失者，應附登報聲明作廢啟事及設立人切結書。
第  十  條  本府受理補習班立案申請，應於二個月內處理終結。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請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超過二個月。

前項申請案件如有文件欠缺等可予補正之事由，應一次發還申請人，並限於文到二十日內補正。其處理期間之計算，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第 十一 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本府以書面敘明理由駁回之：

一、非本府管轄者。

二、欠缺本自治條例規定之申請要件者。

三、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四、其他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者。

        第三章    設備及收費 

第 十二 條  補習班不得設於地下室；其總面積不得少於七十平方公尺。教室總面積不得少於三十平方公尺，平均每一學生不得少於一點二平方公尺。如招收國小學生，每一國小學生不得少於二平方公尺，且應設於三樓以下 。

同一棟大樓內補習班學生人數視其建築及消防安全設備等，得限制補習班之設立及其學生人數。

班舍建築之採光、照明、通風、樓梯寬度、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等，應符合有關法令規定。

第一項總面積係指樓層垂直或平面相鄰之面積總和。

第 十三 條  補習班招生名額應根據班舍面積及教室量，每班最多不超過六十名。實施合班教學時，最多以不超過一百二十名為限。

第 十四 條  補習班應依其設立性質、教學方式及教學特色，購置相關之設備及器材並注意安全措施。技藝類科之舞蹈、運動科目應依附表規定之標準設立。

第 十五 條  補習班收取學雜費、講義費及實習材料費應掣給正式收據。收據應載明補習班班名、班址、本府核准日期文號及退費規定。

前項費用收取標準，由各班訂定報本府備查，變更時亦同。

第 十六 條  補習班所收取之學雜費，除作為教師授課鐘點費、職員薪津、辦公費及房租等經費開支外，應作充實教學及安全設備之用。

第 十七 條  補習班經費之收支應建立會計制度，辦理會計事務。

第 十八 條  補習班學生繳納費用註冊後，因故離班者，應依下列規定退費：

一、學生自繳納費用後，於實際上課日前離班者，至少退還已繳納代辦費以外所有費用金額之九成。自實際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至少退應繳費用金額費之五成。申請退費日期已逾全期之三分之一者，得不予退還。
二、代辦費已購置成品者，發給成品，賸餘部分應予退還。

補習班因故未能開班或可歸責補習班之事由而中途停辦者，應全額退還費用。不可歸責於補習班之事由而中途停辦者，準用第一項規定。

        第四章    組織、師資、及課程

第 十九 條  補習班置班主任一人，綜理班務，並得視班務需要，設教學、訓導、總務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分別辦理各組事務。

第 二十 條  補習班班主任應由本國人擔任，現職軍公教人員及在學學生不得擔任之。

補習班班主任為專任，除應年滿二十歲外，並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技藝類科：

（一）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具有各該科技能而持有證明文件者。但理燙髮、美容、縫紉、車繡、編織、插花、烹飪等補習班得為國民中學或初級中學以上畢業，並具各該科技能而持有證明文件者。

（三）前目設立二科目以上者，應具備其中一科技能並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文理類科：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中小學教師登記或檢定合格者。
設立人具有班主任資格者，得兼任班主任。

第二十一條  補習班應聘請教師任課，教師師資如下：

一、技藝類科：為專科以上學校相關科系畢業者，或具有各該科技能而持有證明文件者。

二、文理類科：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經中小學教師登記或檢定合格者。

第二十二條  補習班不得聘請現任公私立學校教師兼課。

第二十三條  補習班每班級應置導師一人，負責學生之輔導及管理，並得設就業輔導委員會，聘請工商界熱心人士及有關人員組織之，以班主任為召集人，輔導結業生就業。

第二十四條  補習班每期修業期限自一個月至一年六個月，視所習科目之性質及教材內容，由補習班訂定，並報本府備查。

第二十五條  補習班每週授課時數及時間得依補習學科性質及實際情形訂定，並報請本府備查。授課時數每班級每週不得逾四十四節，每節以五十分鐘為限。

第二十六條  補習班得設置之類科如下：

一、技藝類：包括有關農、工、商、資訊、家政、藝術、運動及其他。

二、文理類：包括國文、外國語文、歷史、地理、數學、生物、化學、物理、法政、經濟及其他。

補習班得就前項二類科合併設立。

醫學類科及違反其他法令者不得設置。

第二十七條  補習班學生補習期滿成績考查及格者，得由各該班發給結業證書。補習班結業證書僅作為技能或學科之證明，不得作為升學或銓敘資格之用。

第二十八條  補習班應採用審定合格之教材，無審定合格教材而自編者，應報本府備查。

第二十九條  補習班除學生課業外，應注重其品德陶冶，對品行較差者，隨時作家庭訪問，並予個別輔導。

第 三十 條  補習班得設置各科教學研究會，研究改進各科教材、教法。

        第五章    管理及輔導

第三十一條  補習班得設立分班，其設立應報經本府核准，且不得違反商標法相關規定。其申請依補習班新申請設立之程序辦理。

新增班舍應經本府核准，其與立案班址平面距離不得超過二百公尺。其申請程序視為班舍、班數及類科同時辦理變更。
第三十二條  補習班之班名，應照核准立案之名稱書寫。

第三十三條  補習班招生廣告內容，以班名、班址、班別及課程內容、班數、招生人數、開學日期、上課時數及時間、修業期限、入學資格、收費標準為限，不得誇大不實、違反法令及善良風俗。

前項招生廣告應載明本府核准立案之文號。

第三十四條  補習班應置備教職員名冊、學生名冊、學生點名名冊、學生學業及操行成績考查登記冊、課程表、教學進度表及財產目錄等，並按時填載，以備查考。

第三十五條  以升學為目的之補習班不得招收在學之國民小學學生。               

補習班不得在學校上課時間內招收在學之國民小學學生，施以補習課程。
第三十六條  補習班如因故無法繼續招生時，應報本府核准暫停招生，期間以半年為限。逾期廢止立案。

第三十七條  補習班立案證書不得讓售、贈與、出租、典質。如無法繼續辦理時，其設立人或董事會應報請本府核准廢止立案。

第三十八條  補習班接受機關、團體、學校委託辦理員工進修時，應報經本府核准後始得實施。

第三十九條  補習班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 四十 條  本府得選定轄區內辦理成績優良之補習班為示範補習班，定期舉行教學觀摩會，以改進教學方法。

第四十一條  本府得定期召集轄區內補習班班主任舉行座談會，研討補習班改進事項。

第四十二條
本府得定期派員視導及隨時抽查考核轄區內補習班之班級、學生、師資、輔導、設備、經費等事項，成績優良者予以獎勵，辦理不善者予以議處。

第四十三條  補習班或其教職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頒給獎狀獎勵之：

一、補習班教學設施或實驗研究具有成績者。

二、補習班輔導結業學生就業，成績卓著者。

三、負責人才能卓越，領導有方，發展班務，著有成績者。

四、教師熱心教學，改進教法或從事學術研究具有創見、發明或著作者。

五、教職員對學生愛護、輔導或濟助，有特殊事蹟者。

        第六章    罰則

第四十四條  未依規定申請立案，或經撤銷、廢止立案而以補習班或類似補習班名義擅自招生者，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處理。

第四十五條 （刪除）

第四十六條  違反第三十七條規定而為讓售、贈與、出租、典質時、廢止其立案。
第四十七條  補習班有下列情事者，本府得視其情節分別為糾正、限期整頓改善之處分：

一、未按規定陳報有關表冊資料及教材者。

二、課程、教材、教學方式違背教育目標者。

三、班名未依規定書寫者。

四、刊登、傳播、印發或張貼誇大渲染之招生宣傳文字、圖表者。

五、其他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者。

補習班有下列情事者，除依前項處分外，本府得視其情節分別處新台幣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之處分：

一、有前項規定之情事，經本府通知限期整頓改善而逾期不為整頓改善者。

二、發給不實結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者。

三、缺乏教學必要設備者。

四、聘用外籍教師未依規定辦理者。

五、未經本府核准動用基金者。

六、經本府書面通知檢查而拒絕接受檢查者。

七、未經核准擅設類科、變更班舍、班名、班級、班址或班主任者。

八、安全衛生設備不合規定者。

九、學生人數超過規定容量者。

十、未依規定收費、退費或招生行為不當者。

十一、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五條規定者。

十二、兼辦托兒所、幼稚園、安親班之業務者。
依前項規定裁處罰鍰者，並通知限期整頓改善，逾期不為改善者，得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大者，得令其停止招生之處分。

第四十八條  補習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府得廢止其立案：
一、有前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其情節重大或經本府裁處罰鍰並通知限期整頓改善而逾期不為整頓改善者。
二、未招生逾三個月或暫停招生逾半年而未依第三十六條規定辦理者。
三、經本府停止招生之處分而仍繼續招生者。
四、未依規申報公共及消防安全檢查或經複檢後仍不合格者。

五、涉及國家考試或各級學校招生考試洩題者。
第四十九條  （刪除）

第 五十 條  補習班經本府廢止立案者，一年內不再受理原設立人或就原址設立補習班之申請。

第五十一條  函授學校(班)之管理，準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

第五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施行前已設立之補習班，與本自治條例規定不符者，應於本自治條例施行之日起半年內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廢止其立案。但補習班名稱、基金數額、租賃契約書之公證及總樓地板面積不在此限。

第五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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